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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 「小型工程」的分級分類

3.1 三個級別

3.1.1  在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下，某些建築工程已具體指定為「小型工程」。這些工程會
按其性質、規模、複雜程度和安全風險分為三個級別。

3.1.2  施加於三個級別的「小型工程」的監管程度各異。由於第I級別小型工程相對較複雜，需
要較專業的技術知識和較嚴格的監督6。

第I級別

（40項）

第II級別第II級別

（40項）（40項）

第III級別

（38項）

相對較複雜
（例如豎設連接兩樓層的室內樓梯、
豎設或改動展示面積�20平方米的伸出

式招牌、拆除違例樓板等）

複雜程度較低
（例如修葺外牆、修葺或更換防護欄障、
建造、改動或修葺窗或玻璃外牆等）

小規模及常見於家居
（例如豎設、改動或拆除冷氣機支架、

晾衣架及輕質簷篷等）

性質、規模、

複雜程度

及安全風險

�
監管程度

高

低

3.1.3  每個級別的「小型工程」再細分為不同類型和項目。

6. 見6.2 & 6.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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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七種類型

3.2.1  配合業界現時的分工情況，「小型工程」分為七種類型。

A類型

改動及加建工程

B類型

修葺工程

C類型

關乎招牌的工程

D 類型

排水工程

E 類型

關乎適意設施的工程

F 類型

飾面工程

G 類型

拆卸工程

3.2.2  每種類型所包含的小型工程項目已詳列於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附表1的第2部內。
另可參考載於本指引附錄I的摘要。

3.3 一百一十八個項目

3.3.1  每個小型工程項目均有明確的標準，並以獨特的數字組合作表示，首位數字代表「小型
工程」的級別。例如：項目1.1﹣豎設或改動並非用作逃生途徑或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的
室內樓梯⋯，便屬於一項第I級別的「小型工程」。

3.3.2  118個小型工程項目的詳細資料和規格載於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附表1的第3部內，
另載於本指引附錄II以便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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